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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阿奎那宗教自然法的理论转向及其现代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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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仁摘 要 ] 若没有阿奎那的思想调整和理论转向
,

基督教 自然法理论 ( 强调 自然义务 ) 向近

代理 性主义 自然法理论 ( 主张 自然权利 ) 的跨越是不 可能的
。

阿 奎那在基督教的范围 内
,

将早

期基督教的神启 自然法 改造成理 性 自然法
,

促使 自然法 与神法分立
,

并 以法律理性论取代法律

意志论
,

其宗教 自然法观念 已经孕育 了近代理 性主义 自然法理论 中的某些自由和权利因素
。

[ 关 键 词 ] 阿奎那
; 基督教 ; 自然法 ; 理 性主 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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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法观念构成了西方政治法律思想发展的主线
,

并沉积为西方的政治法律传统
,

正是这一思维传

统催生了近代的理性
、

自由和人权的信念
,

从而使宪政制度首先诞生在西方
。

但严格说来
,

只有近代西

方理性主义 自然法理论才成为捍卫 自由和权利 (表现为自然权利 ) 的理论
,

而中世纪的基督教 自然法强

调的则是 自然义务
,

这使人们更多地注意到思想史的断裂和近代理性主义 自然法理论的独特性格
。

波洛克爵士 ( F
r e d e r i e k P o l l o e k ) 曾指 出

, “

自然 法有 其 十 足 连续 的 历史 城 ,二 (第 4 页 )
。

马里 旦

( J
a c q ue s M a r

iat in )在《人和国家 》中也提到
: “

真正的自然法观念是希腊和基督教思想 的一种遗产
。

它

不仅可 以推溯到格劳秀斯… … 并且还可以推溯到圣托马斯
·

阿奎那
”
川 ( 第 7 9

一
8。 页 )

。

的确
,

如果没有

基督教 自然法的土壤
,

不可能出现近代理性主义 自然法的奇迹
,

而基督教 自然法的经典 阐释者是托马斯
·

阿奎那 ( tS
.

T h o m as A q iu an
s ,

1 2 2 5一 12 74 )
,

阿奎那的宗教 自然法理论对早期基督教 的神启 自然法

进行了理性的改造
,

从而成为早期基督教 的神启 自然法 向近代理性主义 自然法过渡的桥梁
。

阿奎那 的

宗教 自然法思想不只是为近代理性主义 自然法学说提供了反思和批判的对象
,

它本身已隐含着可供近

代理性主义 自然法学家借鉴和发挥的某些因素
,

本文正是想考察 阿奎那是如何在基督教的范 围内促使

早期的神启 自然法向理性 自然法转 向
,

并孕育近代理性主义 自然法理论中自由和权利原则的
。

一
、

从神启法到理性法的转向为人的独立性赢得 了 空间

早期基督教对古典 自然法作了宗教性 的阐释
。

在基督教的视野 中
,

自然法最终不再来 自人的 自然

本性
,

而是来 自上帝的启示 ; 自然法不是人的理性 的产物
,

而是对上帝的永恒法的确认
;不是来 自此岸

,

而是来 自彼岸
。

这样一种理论转向是通过早期教父们和 《圣经 》的不断讲述以及早期基督教哲学家圣
·

奥古斯丁 ( tS
.

A u g us it en
,

3 5 4一 4 3 0) 系统论证而得以完成的
。

自然法的宗教化和神圣化展示了道德与

政治之间的紧张关系
,

冲破了国家在道义上的垄断力量
,

为人们反思人性
、

怀疑政 治生活的道德完善性

提供了空间
。

但另一方面
,

早期基督教的神启 自然法观念过于贬抑人类的理性能力和世俗生活的意义
,

收稿 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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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要求人们通过宗教生活来追求可望而不可及的神圣正义
。

神启 自然法施于人的是 自然义务而不是自

由与权利
。

到了 13世纪
,

托马斯
·

阿奎那将基督教进行了改造
,

从而为人的世俗生活和人 的独立性赢得 了空

间
。

如果说奥古斯丁等早期基督教哲学家完成了自然法的宗教解释
,

阿奎那则完成 了宗教 自然法的理

性化工作
。

阿奎那将基督教改造成理性神学
,

不仅上帝的意志理性化
,

而且上帝的理性为人的理性能力

提供了保证
,

从而为 自然法提供了新的基础
,

自然法不再是神的启示 (神的启示归于神法 )
,

而是人的理

性和人的自然本性的凝结
,

或者说 自然法由启示法而转变为理性法
厂扣 (第 1 34 页 )

。

在阿奎那之前的基督教人士往往会质疑
:

自然法既然源于上帝的无限智慧和深不可测的意志
,

人的

有限理性何以认识 自然法 ? 所以
,

圣保罗在《罗马人书 》中感叹道
: “

深哉
,

神丰富的智慧和知识
。

他的判

断何其难测
,

他的踪迹何其难寻
,

谁知道主的心 ? ”
川 (第 11 章第 3 3

一

34 节 )
。

人性的败坏使人的理性苍白无

力
,

我们的理性既无法认清自然法
,

更无法将我们导向行为的正义
,

正如新约所言
: “

我也知道
,

在我里

头
,

… … 没有 良善
,

… …我所愿意的善
,

我反不作
。

我所不愿意的恶
,

我倒去作
。 ” 经仁 (第 7 章第 18

一
1 9 节 )我

们要摆脱恶行
,

只有依靠神恩
, “

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
,

是眼睛未曾看见
、

耳朵未曾听见
、

人心未曾想到

的
。

只有神借着圣灵向我们显明了
。

… … 叫我们知道神开恩赐给我们的事
,

并且我们讲说这些事
,

不是

用人智慧所指教的言语
,

乃是用圣灵所指教的言语
。 ” 石二( 第 2 章第 9

一
1 。

,

12
一

13 节 )

以奥古斯丁为代表的早期基督教思想家通过神来否定人
,

通过信仰来否定理性的观念在阿奎那的

体系中得到了修正
。

那么
,

阿奎那是如何将《圣经 》与亚里士多德主义
、

信仰与理性结合起来
,

重新解释

自然法的呢 ?

阿奎那在《神学大全 》中为我们描绘了宏大而和谐的世界图景
。

上帝出于自己的意志创造了自然和

人
,

但是上帝创世的意志与其说是不稳定的
、

情绪化的
,

不如说是智慧的
、

理性化的
。 _

上帝之所以
“

象宇

宙的君王那样具有法的性质
”

和法的权威
,

就是因为
“

宇宙的整个社会就是由神的理性支配的
”
i (第 10 6

页 )
,

包括上帝在内的任何意志
“

要想具有法的权能
,

它就必须在理性发号施令时受理性的节制
”
颐 (第 10 5

页 )
。

当阿奎那论证世俗统治者为何要根据理性和理性化的法律来统治时
,

始终以上帝的理性化的创世

方式与管理方式为渊源和典范
,

所以他指出
: “

正直的人并不是由于统治欲的冲动而执掌政权的
,

… …这

是由自然体系所规定的
,

因为当初神就是按照这种方式创造了人
。 ” 纽6圣(第 102 页 )

正是上帝的理性而不是反复无常的意念使整个宇宙的完整性成为可能
。

上帝也在整个宇宙体系之

内
,

这个体系表现为一种系列
,

在这个系列中
,

从最高处的上帝一直延续到最低等生物乃 至其他自然物
,

上帝及其理性为整个宇宙体系的完整性和永恒性提供了保证
。

对于生命物来说
,

无论它处于哪一层级
,

都具有独特的价值和无法取代的位置
,

宇宙系列具有整体上的完美性
,

而每一物种也具有它 自身的完美

性
,

当每一个体根据 自己 的本性而活动
、

追求本物种所固有的善或完美形式时
,

也就找到了自己的恰当

位置而实现了善
。

但是上帝赐予给人和其他动物的本性是不同的
,

其他动物的活动从
“

它们的本性的一

种本能中产生
” 6 ,

(第 80 页 )
,

而人参与了上帝的理性而成为理性的动物
,

理性成为人 的本性或自然倾向

性
,

正如本能成为动物的本性一样
。

我们独立地运用 自己的理性不仅不是对神意的违背
,

反而是对神的

恩赐的珍惜和利用
。

理性是人的灵魂
,

正如上帝是宇宙的灵魂一样
,

所以
,

阿奎那指出
: “

理性之对于人
,

犹上帝之对于宇宙
。 ”
困 (第 80 页 )

阿奎那通过将上帝意志的理性化而破除早期教父所热衷的神秘主义
,

整个世界以理性化
、

秩序化的

模式存在
,

这样一种存在论决定了阿奎那特有的认识论
。

人类的全部认识组成了一个整体
,

尽管基督教

神学处于整个知识体系的最高点
,

并 以启示方式提供了关于世界的开端和最终目的的解释
,

但它并不破

坏知识体系的连续性
,

并不贬损人类的理性和哲学
,

哲学在 自己的领域里
、

在人类对宇宙秩序的认识中

是最高权威
。

这样
,

阿奎那在对信仰和理性
、

神学与哲学作出区分的基础上
,

又将两者统一起来
,

但他的

统一方式与奥古斯丁是完全不同的
,

奥古斯丁的理性消失在信仰之中
,

信仰 以牺牲理性为代价
; 而阿奎

那的统一是两个各 自独立领域的前定和谐
,

上帝既是神圣真理 ( 即《圣经 》 )的启示者
,

也是 自然 (包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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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自然本性— 理性 ) 的创造者
,

上帝的伟大保证了启示 的真理和理性知识 的和谐一致
,

但并不贬抑理

性的价值
,

毕竟
,

在人的灵魂 中安置理性是上帝最得意的创造
。

可见
,

阿奎那借用上帝 的权威来说明信

仰与理性
、

哲学与神学是两个各 自独立的知识领域
,

阿奎那正是在这样 的理论前提下来解释 自然法的
。

从本体论上看
,

虽然 自然法最终离不开上帝
,

但它直接以人的理性和 自然本性为基础
,

自然法即是
“

我们

赖以辨别善恶的自然理性之光
”
困 (第 10 7 页 ) ;

从认识论上看
,

人类是通过 自己 的理性来认识 自然法的
。

阿奎那将奥古斯丁的神启 自然法改造成人类 的理性 自然法具有新的意义
。

如果说奥古斯丁的 自然

法观念对人及其社会发挥着反思和批判的功能的话
,

那么阿奎那 的自然法观念则重新赋予人 的世俗生

活和人的独立性以价值
。

二
、

自然 法与神法的分立为思想和信仰自由提供了 土壤

自然法独立于神法的观念包含了宗教与世俗领域相对分立 的要求
,

这样一种政教分离的二元结构

恰恰构成 了基督教社会的独特传统
,

使 中世纪的基督教社会既不同于缺乏宗教传统的社会
,

也不同于中

世纪的伊斯兰教和犹太教社会
。

正是这一特定的社会结构成为孕育自由的土壤
。

阿奎那把法定义为
“

人们赖以导致某些行动和不作其他一些行动的行动准则或尺度
” ,

这种法律概

念
“

事实上的确很宽泛
,

已远远超越人类实体法的限制
” 〔7二(第 48 页 )

,

包括上帝在内的整个宇宙本身就是

一个法的体系
,

这个体系中存在永恒法
、

自然法
、

人法和神法四个层次
。

支配整个宇宙体系的最高的
、

最

普遍的法是永恒法
,

从主观上看
,

永恒法 即是上帝的理性和智慧
,

是上帝创造和管理宇宙的合理计 划
。

从客观上看
,

它是万物无法摆脱的秩序和生存规则
,

永恒法是其他一切法的基础和源泉
。

那么
,

我们何以 了解永恒法 ? 阿奎那指出了两种媒介或方法
:

上帝的启示和人的理性
,

由此
,

又派生

出两种类型的法
:

神法和 自然法
。

永恒法体现了上帝的至高无上的智慧和永恒的理性
,

它远远超出了人的理性所能理解的限度
,

我们

只有通过上帝的直接启示和对上帝的信仰才能得知永恒法
。

上帝通过启示而反映在《圣经》中的戒律即

是神法
,

神法是
“

神所赋予的法律
”
困 (第 108 页 )

,

它不是人的理性的发现
,

而是上帝恩赐 的礼物
,

我们只

能依靠对上帝的信仰才能有幸领受这份礼物
。

但是
,

阿奎那并不满足于早期基督教所崇尚的神法概念
,

为了打破神法的垄断地位而为人类开启一

个独立的新领域
,

阿奎那引人 自然法概念
。

诚然
, “

所有受神意支配的东西都是 由永恒法来判断和管理

的
” ,

但是
,

与其他一切动物不同
,

人
“
以一种非常特殊的方式受着神意的支配

” ,

因为上帝在人类 中安置

了理性
,

使理性成为人类的 自然倾向
,

这在某种程度上使人类
“

分享神的智慧
” , “

这种理性动物之参与永

恒法
,

就叫做 自然法
’

,e[ 〕 (第 10 7 页 )
,

自然法是人 的理性所确立的行为规则
,

但是人 的理性既然是上帝为

人所创造的自然本性
,

人的理性的独立运用就并不违背上帝的永恒法
,

相反
,

它是对永恒法的参与
。

自然法概念是阿奎那政治哲学的基石
,

是上帝和人之间架起的一座桥梁
,

从原则上说
,

自然法最终

离不开上帝
,

而从具体的意义上讲
,

自然法直接来源于人的理性
。

但 自然法与上帝的联系只是为了给人

类独立地 以 自己的理性和 自然本性所确立的自然法为指导提供了正当性
。

在阿奎那那里
,

自然法是一

个通过神的名义来肯定人的理性和 自然本性的特有价值的概念
,

正如阿奎那所强调的
: “

我们赖以 辨别

善恶的自然理性之光
、

即自然法
,

不外乎是神的荣光在我们身上留下的痕迹
。 ”
川 (第 1 07 页 )

可见
,

阿奎那的自然法在很大程度上与神法分道扬镰了
。

无论是考察 自然法的来源还是说明 自然

法的功用
,

都是为了人及其社会政治生活争取一块相对独立的天地
,

当阿奎那认为 自然法直接来源于人

的自然本性时
,

他实际上是在肯定人的善 良天性和人的理性能力
;
当阿奎那认 为根据 自然法的要求而组

织政治生活不仅有利于统一与和平
,

也是人的完善和幸福的条件时
,

他实际上肯定了在信仰之外存在一

个相对独立而又不至于直接触犯既定的宗教权威的政治生活
。

阿奎那反复强调
, “

人类社会的目的就是

过一种有德行的生活
”
困 (第 84 页 )

,

法律不只是出于对人性的绝望而不得不施于人的惩罚
,

它更是对人



武汉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
第 9 5卷

的道德完备的一种引导
,

是
“

为人们享受和平的
、

有德行的生活所必须的
” 仁6圣(第 116 页 )

。

所以
,

阿奎那指

出
: “
支配权和统治权是以人法为根据的

,

… … 作为天赐之法的神法却并不废除以 自然理性为基础的人

法
。 ” 氢6 〕 (第 1 3 2 页 )

自然法与神法的分立反映了人的双重身份和双重生活
。

每个人作为上帝的造物
,

应该遵循上帝的

永恒法和作为永恒法启示的神法
;
但每个人又是作为理性的动物

,

他们同时又应遵循基于人的理性的 自

然法和根据 自然法所制定的人法
。

阿奎那将 自然法从神法中独立出来
,

反映了基督教与犹太教
、

伊斯兰

教的重大差别
,

最终也反映了这两类宗教社会的不同结构
。

犹太教和伊斯兰教缺乏独立于神启的 自然

法观念
,

因而它们的神启戒律既是宗教生活的规则
,

也是社会政治生活的规则
,

是支配人们的一切公共

生活和私人生活的
、

无所不包的命令
。

而基督教所表达的宗教教义只是限于信仰的范围之内
,

在信仰之

外
,

人们可以根据理性 自由地组织社会政治生活
。

阿奎那的 自然法与神法相分立的观念正是反映了基督教社会的二元结构
,

这样的社会结构能使人

们享有不受世俗政权干涉的信仰自由
; 而世俗政权具有在宗教组织之外根据人的 自然本性和自然法独

立组织政治生活的自由
。

人们既不因政治生活而丧失宗教
、

良心和思想的自由
,

也不因宗教信仰而蔑视

政治生活
、

抑制人的世俗生活需要
。

这种政治与宗教相分离的传统通过宗教改革又转化为西方近代的

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相分离的观念
。

但是
,

在那些政教合一的宗教社会里
,

精神领袖同时也是政治领

袖
,

他们动用一切政治和社会资源来促进宗教理想的实现
; 而在那些缺乏宗教传统的社会中

,

政治领袖

往往也是精神领袖
,

他们利用 自己的政治地位来实现精神垄断
。

总之
,

在后两种社会里
,

人们很难在政

治生活之外开辟一块反思政治
、

评判政治的独立的精神领域
。

基督教社会之所以能成为 自由观念成长的土壤
,

正是因为存在以阿奎那为代表的关于自然法与神

法
、

国家与宗教相分立的信念
,

若没有宗教与国家的分立和两者在各 自领域 内的自治
,

很难想象 自由观

念在基督教社会中的顺利成长
。

三
、

法律意志论向法律理性论的转向容纳 了某些客观权利

阿奎那的 自然法理论在法律性质上坚持法律理性论
,

从而与法律意志论和法律暴力论划清了界线
。

法律理性论反映了基督教对客观权利的宽容与承认
。

正如克鲁姆
·

赫尔姆所言
: “

托马斯主义法律理论的核心是
,

法律被视为一种理性的现象
。 ” ￡了韭(第 48

页 )在阿奎那看来
,

整个世界就是一个由上帝 的理性主宰的法律体系
,

任意专断是不起作用的
。

阿奎那

把法律划分为四个范畴
:

永恒法
、

自然法
、

神法和人法
,

四个范畴分别对应于和适用于四个层次的共同

体
:

宇宙万物
、

人
、

基督教会和国家
,

四种法都是理性的表现
,

四个层次的共同体都受理性而不是暴力的

统治
。

永恒法作为上帝的智慧
,

它不仅是理性的化身
,

而且为其他类型的法律提供了理性的基础
。

既然

上帝的意志也理性化了
,

上帝也不是一意孤行
,

天也不是
“

无法无天
” ,

那么
,

专横武断的意志在任何场所

都是非法的
。

自然法存在于人的自然本性和 良知中
,

是人的自然理性的命令
。

神法即是教会 的戒律 和

《圣经 》
,

看起来它并不是理性的东西
,

而是上帝 出于我们的信仰而给予的恩赐
,

但上帝启示给我们的无

非是上帝的理性
,

神法无非是写在《圣经 》中的永恒法
。

阿奎那在 自然法基础上进一步论述了人法
。

在他看来
,

自然法为我们提供的只是一般性原则
,

如禁

止谋杀
、

通奸和盗窃
,

但这些一般性原则并没有涉及到具体适用和惩罚
,

如禁止谋杀的自然法并没有告

诉我们谋杀的精确含义和谋杀罪的量刑问题
。

为了使这些一般原则明确而有效
,

我们还必须将这些原

则运用于各种特殊的事件和情节中
,

这就需要人法
。

但人法并没有创造新的原则
,

而只是既有原则的应

用
,

它不过是把 自然理性 (即 自然法 )或心中的公道写在纸上而已
。

在法律性质问题上
,

阿奎那只接受法

律理性论
,

不承认法律意志论和法律暴力论
。

法律 (即人法或制定法 ) 固然离不开意志
,

但单纯的意志不

能构成法律
, “

如果意志要想具有法的权能
,

它就必须在理性发号施令时受理性的节制 叹 s玉 (第 10 5 页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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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阿奎那宗教 自然法 的理论转 向及其现代意义

使法律成其为法律的决不是个人的
、

阶级的或集体的意志
,

而是理性这一普遍性的权威
。

违背理性的法

律
“
被称为非正义的法律

,

并且不是具有法的性质而是具有暴力的性质
”
困 (第 n l 页 )

。

当然
,

暴力更不

能成为法律的本质了
,

尽管法律具有
“

强迫的力量
” ,

但这只是法律的附属性特征
。

阿奎那把理性视为法律的构成性或实质性的因素
,

那么何谓理性 ? 阿奎那指 出
: “

理性有从意志发

展到行动的能力 ; 因为理性可以依靠某种 目的之被希求这一事实
,

指挥一切必要的力量去达到那个 目

的
” ,

理性
“

指导着行动以达到它的适当的 目的
’

,6[ 」 (第 1 04 页 )
。

可见
,

理性是对道德 目标的确定和行为的

向导
,

而不是实现非正义 目标的有效手段的选择
,

理性是正义与公道
,

而不是明智和算计
,

理性是道德范

畴
,

而不是纯粹的智力或认识论范畴
。

一个善于盗窃的人
,

尽管
“

在有害的事情上也能发现优点
” ,

但我

们只能称之为
“

有本领的盗贼
”

困 (第 109 页 )
。

那么
,

何谓正义与公道 ? 阿奎那认为
, “

任何力量
,

只要它能通过共同的政治行动以促进和维护社会

福利
,

我们就说它是合法的和合乎正义的
”
川 (第 10 5 页 )

。

将一切设施服从 于 自身利益 的统治者曾经受

到上帝的警告
,

因为上帝通过《以西结书 》 (第 34 章第 2 节 )说道
: “ `

祸哉以色列的牧人
,

只知牧养 自己
:

牧

人岂不当牧养群羊吗 ?
’

牧人必须顾到羊群的利益
,

而一切 当权的人都应 当顾及到他们所照管 的人的利

益
。 ” 仁6 〕 (第 4 6 页 )

在阿奎那看来
,

理性论与意志论 (包括个人意志和阶级意志 ) 的冲突背后存在着共 同利益与个别利

益 (包括私人利益和阶级利益 ) 的冲突
。

那些仅仅服务于统治者个人利益和统治阶级利益的法律和统治

权被阿奎那一概斥之为非法
。

显然
,

自然法中所隐含的
、

诉诸永恒正义和 自然正义的唯心信念恰恰成 了

西方制度改造的强大精神动力
。

若没有阿奎那的永恒法和 自然法观念所奠定的传统
,

我们很难理解洛

克和孟德斯鸿为个人基本权利的绝对性所作的表述
。

洛克在《政府论 》中曾指出
: “

理性
,

也就是 自然法
,

教导着有意遵从理性的全人类
: … …任何人就不得侵害他人的生命

、

健康
、

自由或财产
”
叫 (第 6 页 )

,

人们
“

所制定的用来规范其他人的行动的法则
,

以及他们 自己和其他人的行动
,

都必须符合于 自然法
、

即上帝

的意志
’

心〕 (第 84 页 )
。

孟德斯鸿在《论法的精神 》的开篇就表明了对永恒公道的信念
: “

法是 由事物的性

质产生出来的必然关系
’

心〕 (第 1 页 )
, “

在法律制定之先
,

就已经有了公道关系的可能性
。 ”
川 (第 2 页 )

。

可

见
,

西方近代思想家诉诸上帝
、

诉诸 自然法来说明某种政治法律原则 (如个人的 自由
、

平等 ) 的绝对价值

是对 中世纪的传统信念的继承
。

自然法在原则上要求人法以公共幸福为道德 目标
,

那么
,

何为公共幸福 ? 于是
,

阿奎那又具体阐述

了那些与人的自然倾向相一致的 自然法篇规
,

它包括三个方面
:

第一
,

基于人和一切实体所共有的 自然

本性而出现的 自然法
,

即保全生命
、

避免毁灭
。

第二
,

基于人和其他动物所共有的天性而具有的自然法
,

即繁殖与抚养后代
。

第三
,

人所特有的
、

与他的理性相一致的自然倾向
,

即建立和享有和平的社会 (追求

适合于自身资质的生活的欲望 )和希望知道有关上帝的事实 (求知欲或追求真理 )
。

这样
,

阿奎那在 自然

法的名义下承认了人的世俗生活
、

人的自然本性所决定的生理与精神需要的合理性
,

每个人在这方面的

需要构成了人法的目标
,

从而成为公共幸福的内容
。

无论就性质还是就内容来说
,

中世纪宗教 自然法的神秘性在阿奎那这里已经消除
,

它与公民社会 的

要求取得 了一致性
。

从性质上说
,

阿奎那的 自然法具有理性的品格
,

是人的理性根据人的 自然本性所确

立的准则 ; 从内容上说
,

它承认 了个人生命
、

人类生存和延续
、

追求真理
、

寻求适合于 自己的天性的生活

等方面的价值
,

从而承认 了人的某些利益需要和权利要求
。

从以上考察可以看 出
:

阿奎那的自然法就抽象的意义上说来源于永恒法
,

但在具体的意义上它又直

接与人的理性和人的 自然本性相联系
,

这样一种 自然法观念实际上是在上帝的名义下为人的独立性争

取空间
。

阿奎那的自然法独立于神法的观念包含了宗教与世俗领域相对分立 的要求
,

这种政教分离的

主张孕育了不受世俗政权干涉的思想与信仰的 自由
。

阿奎那力图超越法律意志论和法律暴力论而通过

法律理性论来解释 自然法
,

从而容纳了某些客观权利
。

阿奎那在基督教的范围内促使 了宗教 自然法的转向
,

他的 自然法概念已经孕育了近代理性主义 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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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法理论中的自由与权利因素
。

当然
,

在阿奎那那里
,

个人只是上帝的被动受益者
,

人们不能以自己的

资格提出权利要求
,

人的需要和权利只是神权的附属品
。

将神学改造成人学
,

将人的自由和权利建立在

人的主体性和人 自身的价值和尊严基础之上
,

则是西方近代理性主义自然法理论所完成的事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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